
 

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件 
服标委[2010]6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《家政服务 家庭服务质量规范》等三项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的函 

各有关单位及专家： 

《家政服务  家庭服务质量规范》（项目编号：20091253-T-469）、 《家政服务  

医院陪护服务质量规范》（项目编号：20091254-T-469 ）、《家政服务  育婴服务质

量规范》（项目编号：20091255-T-469）三项国家标准是列入国家标准化管

理委员会 2009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项目，由济南阳光大姐服务

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质量认证中心、济南市妇女联合会负责起草，由

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。该三项国家标准已完成征求意

见稿。按照《国家标准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公开征求意见。请

各有关单位组织审阅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 

请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前将反馈意见填入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

表”，以信函、传真或 Email 的形式反馈给联系人。 

 

联系方式一： 

联系人：沈其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sdsqm@126.com 

联系电话：（0531）85107460          传    真：(0531) 82679257 

联系地址：济南市历山路146-6    山东质量认证中心   

邮    编：250014 

 

联系方式二： 

联系人：陈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件：jinanygdj@163.com 

联系电话： (0531)89965501           传    真：（0531）82903368 

联系地址：济南市马鞍山路 62号    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

邮    编：250002 

 

附件：标准征求意见材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


